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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印发《开展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场）、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安委会研究，现将《开展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同时各相关单位要按县安委会的要求，制订本单位的行动方案，于2017年2月6日前报县安委办。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7年1月26日

开展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方案

2017年1月24日21时8分许，湖南省岳阳市岳阳经开区中南大市场内一烟花爆竹经营门店因顾客试放产品引发烟花爆竹燃爆事故，造成6人死亡。为深刻吸取岳阳“1.24”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教训，落实1月25日全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精神，县安委会决定从现在起至3月底组织开展辖区内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确保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政府牵头、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联合执法”的原则，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各环节的监管和指导，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经营法治秩序，彻底清除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公共安全隐患，确保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
     二、清剿重点
   （一）、无审批手续、无证、证照不全（证照过期）,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生产、运输、经营、储存的；
   （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向烟花爆竹零售店供应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或烟花爆竹零售店销售按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三）、批发企业、零售经营店采购、销售和储存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
   （四）、批发企业储存仓库、零售经营店安全设施不符合安全条件的；
   （五）、批发企业、零售经营店超许可范围经营、储存或超量储存的、超量配送的；
  （六）、违规经营烟花爆竹半成品、原辅材料的；
  （七）、零售经营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的，将烟花爆竹成品与其他货物混放的，门店存在抽烟、明火取暖，生火做饭，在店附近试放烟花爆竹等现象的；
  （八）、副食店、杂货店、烧纸行等场所非法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
   （九）、非法违规承运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烟花爆竹原辅材料运输的；
   （十）、承运烟花爆竹成品的运输路线、装卸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十一）、未经许可擅自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
   （十二）、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
   （十三）、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
    三、工作步骤
（一）、广泛发动。各乡镇（场）、各相关部门要制定清剿行动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召开动员会议，广泛宣传发动，迅速部署开展清剿行动。乡镇干部包村组、包社区、村干部宣传发动，利用村村响、安全生产网、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宣传烟花爆竹安全工作，对检查中出现的情况要及时公布，要让“清剿行动”家喻户晓，发挥村级安全协管员的作用，强化群防群治。
   （二）、全面清查。以乡镇（场）为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公安派出所、综治办、安监站、工商所等基层力量，实现网格化地毯式清查。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房”的要求，全面摸清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情况，登记建档。对清理出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名单及时向县安委会办公室报备。
（三）、彻底清剿。对烟花爆竹经营、储存单位证照过期的，要一律责令停产整顿，逾期不能整改达标的，提请县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对无《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和利用非危爆车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坚决予以打击，县除了在西岩镇设立的检查站外，还要成立流动检查组，在重点时段和重点地段安排蹲点检查；对零售商门店存放的非法、“三无”、套牌和未贴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产品一律没收；对屡教不改为零售店超量配送的批发公司和超量存放零售户，必须依法依规吊销许可证；对零售经营“上宅下店、前店后宅”，严格按国家安监总局25号文件“两关闭”、“三严禁”的规定进行整治。对排查出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对象，要迅速组织公安、安监、运输、工商、质监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从快从严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彻底捣毁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场所和企业。
（四）、巩固提高。对烟花爆竹经营储存对象，落实监管责任，乡镇要确定专人负责，明确责任，建立长效机制。针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和钉子户，反复检查，集中力量加大“清剿行动”力度，确保打击到位。
四、主要措施
   （一）强化督导督查。县成立清剿行动督查组，由县委安办牵头组织，从1月26日开始组织督查。各单位各部门深入乡镇和社区、村组、农户、烟花爆竹专营市场、经营门店、储存仓库、烟花爆竹运输必经道路路口开展督查。对在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立即依法依规查处，同时对问题突出的重点乡镇，要进行挂牌督办，限时整治到位。县安委会将对各单位的“清剿行动”情况通过明查暗访进行考评并通报、督办。
（二）强化社会监督。发挥“7380126”举报投诉电话的作用，重奖群众举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和燃放的积极性。对检查发现的非法违法企业列入黑名单，媒体公开曝光，严厉处罚各类非法违法行为。
（三）强化责任追究。因清查清剿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凡对群众举报、上级督办、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违法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行为的业主，凡涉嫌犯罪的，移动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违法生产行为造成人员伤亡的，依法从重处罚，充分发挥刑事责任追究的震慑作用。
五、任务分工
   （一）各乡镇（场）是“清剿行动”的直接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清剿行动”的组织实施，切实落实各级政府的“清剿行动”的责任。
   （二）县安委办加强“清剿行动”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掌握情况，统筹推进“清剿行动”的深入开展。
（三）部门职责。各负有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同时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公安部门：负责查处烟花爆竹非法运输、燃放，组织对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实施集中销毁。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会同安全环保、交通、市场和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依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违法、犯罪行为。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部门：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对车辆资质、驾驶员和押运人员资质进行核查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查处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车辆，无危险货物运输资格的驾驶员和押运人员承运烟花爆竹行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无照经营和超营业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打击制售劣质烟花爆竹行为。
城管部门：负责非法烟花爆竹经营摊点取缔，配合公安部门查处非法燃放烟花爆竹。

     附件：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乡镇督查分组表






附件：
烟花爆竹领域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经营清剿行动乡镇督查分组表

	组 别
	带队领导
	牵头单位及责任人
	联络员
	督查乡镇

	第一组
	罗建南
	县交通运输局
王哲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张小明
	长安营镇

	第二组
	杨博理
	县规划建设局
吕振高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志锋
	威溪乡

	第三组
	杨映林
	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局
马忠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肖明利
	儒林镇

	第四组
	钟胤进
	县交警大队
肖明诗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志锋
	蒋坊乡

	第五组
	黄进录
	县公路局
张巨鸣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陈 辉
	土桥农场管理区

	第六组
	杨锡英
	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李德帮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李知良
	汀坪乡

	第七组
	黄兆勇
	县农业局
肖明文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陈玉红
	白毛坪乡

	第八组
	谢卫东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兰支元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杨越兴
	五团镇

	第九组
	李新平
	县水利局
刘小平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曾庆龙
	金紫乡

	第十组
	罗小林
	县国土资源局
陈曲波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李洪波
	西岩镇

	第十一组
	王炉军
	县民宗和文广新局
陈卫东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段力华
	兰蓉乡

	第十二组
	王  新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张小明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刘蔚文
	丹口镇

	第十三组
	马文高
	县旅游局
黄硕文
	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肖明利
	茅坪镇



                       

